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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理事会， 

 回顾安理会第 2014(2011)、第 2051(2012)和第 2140(2014)号决议和安理会主

席 2013 年 2 月 15 日和 2014 年 8 月 29 日的声明，  

 重申安理会对也门的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和它支持也门

人民的承诺，  

 支持海湾合作理事会的努力，赞扬它开展工作，帮助也门进行政治过渡，  

 痛惜胡塞人单方面采取行动解散议会和接管也门政府机构，致使局势严重升

级，感到不安的是，胡塞人及其支持者采取暴力行动，破坏也门的政治过渡进程，

威胁也门的安全、稳定、主权和统一，  

 强调各方在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机制、全面的全国对话会议成果以

及和平全国伙伴关系协议中商定的政治过渡进程已经受到破坏，  

 表示关切胡塞人正对也门政府官员，包括阿卜杜·拉比·曼苏尔·哈迪总统、

哈立德·巴哈总理和内阁成员，实行软禁， 

 严重关切有报道称胡塞部队、伊斯兰教法虔信者组织和政府部队使用儿童兵，  

 特别指出所有各方都必须允许所有也门人和平集会，而不用担心遭受袭击、

打伤、逮捕或报复， 

 注意到也门面临的艰巨经济和社会挑战使许多也门人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

助，  

 强调需要恢复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机制和全面的全国对话会议成

果的执行工作，包括起草新的宪法，进行选举改革，对宪法草案举行公投和及时

举行普选，以避免也门的人道主义和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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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申需要根据全面的全国对话会议成果、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机

制，全面、独立和公正地对侵犯和践踏人权的指控进行符合国际标准的调查，以

全面追究责任，  

 强调解决也门局势的最好解决办法是按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机制、

全面的全国对话会议成果以及和平与全国伙伴关系协议所述，实施一个由也门人

主导的包容各方及和平有序的政治过渡进程，满足也门人民实现和平变革和进行

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合理要求和愿望，为此重申安理会对秘书长也门问

题特别顾问贾迈勒·比诺马尔先生的努力的承诺和全力支持， 

 谴责基地组织越来越多地在阿拉伯半岛发动或主持发动袭击，表示决心依照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包括有关的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消除这一

威胁，并为此通过第 1267(1999)和第 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导的制裁基

地组织制度这样做，重申安理会愿意根据上述制度，进一步制裁不与基地组织和

与之有关联的团体断绝一切关系的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 

 关切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织能够从也门政治和安全局势的恶化中获益，铭记

任何恐怖主义行为，不论其动机为何，在何地、何时发生，何人所为，都是不可

开脱的犯罪行为，   

 回顾安理会在第 2140(2014)号决议中认定也门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

威胁，  

 1. 深为痛惜胡塞人解散议会和接管也门政府机构的行动，包括暴力行为；  

 2. 再次呼吁也门所有各方奉行通过对话与协商消除分歧的做法，反对为达

到政治目的实施暴力的行为，不进行挑衅和采取单方面行动破坏政治过渡；  

 3. 严重关切胡塞人接管国家媒体，反对用这些媒体来煽动暴力； 

 4. 大力促请所有各方，特别是胡塞人，遵守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

机制、全面的全国对话会议成果以及和平与全国伙伴关系协议及其安全问题附

件，因为它们规定进行由也门人主导的民主过渡； 

 5. 敦促所有各方，特别是胡塞人，为继续进行政治过渡加快联合国推动进

行的包容各方的谈判，以便根据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机制、全面的全国

对话会议成果以及和平与全国伙伴关系协议及其安全问题附件，达成协商一致的

解决办法，并加以执行；  

 6. 敦促所有各方商定并公开宣布完成立宪协商进程的日期，对宪法进行公

民投票，根据新的宪法按新选举法举行选举； 

 7. 要求胡塞人立即无条件： 



 S/RES/2201 (2015) 

 

3/3 15-02003 (C) 

 

 (a) 诚意参加联合国推动进行的谈判； 

 (b) 从政府机构，包括从首都萨那，撤出部队，在首都和其他省份恢复正常

安全局势，放弃政府机构和安全机构； 

 (c) 安全释放哈迪总统、巴哈总理、内阁成员和所有遭软禁或任意逮捕的人； 

 (d) 不再采取破坏政治过渡和也门安全的单方面行动； 

 8. 要求也门所有各方，根据和平与全国伙伴关系协议及其安全问题附件，

停止针对人民和也门合法当局的一切武装敌对行动，交还从也门军事和安全机构

收缴的武器； 

 9. 促请所有会员国不从外部进行旨在引发冲突和不稳定的干涉，支持政治

过渡； 

 10. 促请所有各方信守保障外交使团及其房舍安全的承诺； 

 11. 请秘书长继续发挥斡旋作用，赞赏地注意到秘书长特别顾问贾迈勒·比

诺马尔先生开展的工作，强调联合国必须同国际伙伴，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驻

萨那各国大使小组和其他行动者密切协调，以协助顺利实现过渡；  

 12. 还请秘书长继续协调国际社会为支持过渡提供的援助，并提出方案加强

特别顾问办公室，以便他完成任务，包括由联合国提供援助，最后拟定和通过宪

法草案，进行选举改革，举行普选，建立解除武装、复员和重返社会机制以及进

行安全部门改革；  

 13. 请秘书长在本决议通过 15 天内和在其后每隔 60 天，报告本决议的执行

情况，并继续报告也门的事态发展，包括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机制、全

面的全国对话会议成果以及和平与全国伙伴关系协议及其安全问题附件的执行

情况；  

 14. 宣布安理会准备在也门任何一方不执行本决议，特别是不执行上文第 5、

6、7 和 8 段时，进一步采取行动； 

 15. 决定继续积极处理此案。 

 

 


